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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积极性，提高水土流失治理速度和效益，发挥水土保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我县制定出台了《涞源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实施细则》。为做好2024年度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工作，根据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区域
将《涞源县水土保持规划（2020-2030年）》中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确定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项目实施范围。
二、年度任务
计划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0平方公里，总投资550万元，其中奖补资金350万元。
三、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内容：谷坊、护村护地坝、小型蓄引水工程、沟头防护、水蚀林地治理、梯田、坡面截排水工程、作业路、围网、护栏、灌溉、水土保持林、经果林、种草、封育治理等措施。
四、奖补标准
各项水保措施的奖补标准按照《涞源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组织实施及保障措施
（一）抓好项目报审
实施区域内有意愿的建设主体，要按照“申报指南”和“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积极申报。当地村委会和乡（镇）政府主动配合，做好申报项目的初审和汇总上报。水利和财政部门要按照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做好项目的选取和公示工作，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搞好技术服务
县水利部门要按照《涞源县水土保持规划（2020-2030年）》，明确防治区的功能定位，为民间资本参与治理提供参考。主动为投资主体的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提供技术咨询和现场指导服务，协助建设主体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等。
（三）强化项目监管 
在保证参与者享有相关合同权益时，县水利部门要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加强项目监督检查，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治理任务。
（四）严格资金管理 
 县财政水利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科学设计奖补资金的兑现流程和制约措施，坚决杜绝奖补资金被截留、挪用、套取等现象的发生，确保奖补资金使用安全、规范、高效。
（五）落实管护责任
项目竣工验收后，建设主体要与县水利部门签订工程管护责任书。在明确产权归属的基础上，严格落实工程管护范围、管护内容、管护责任，确保工程长期正常发挥效益。
（六）注重宣传引导 
利用各种新闻媒介做好政策解读，充分宣传水土保持工程以奖代补工作的重大意义和优惠政策，扩大社会影响，在全县范围内形成关心、支持和踊跃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工作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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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涞源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项目
申 报 指 南
一、申报对象
自愿出资投劳参与水土流失治理并承担建后管护责任的建设主体列为奖补对象。主要包括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村组集体、专业大户、农户及其他企业、社会组织等。
二、申报范围
适用于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不超过400万元，材料、苗木等货物采购价单项合同估算价不超过200万元的水土保持工程。
纳入奖补范围措施为：（一）工程措施：谷坊、护村护地坝、小型蓄引水工程、沟头防护、水蚀林地治理、梯田、坡面截排水工程、作业路、围网、护栏、灌溉；（二）植物措施：水土保持林、经果林、种草；（三）其他措施：封育治理和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相关措施等。上述所有措施应符合《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北方土石山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技术标准》。
以下措施或项目不纳入奖补范围：
（一）与水土保持关系不密切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征地移民、景观建造等；
（二）设计容量100立方米以上的蓄水池、设计容量1万立方米以上的塘坝及其他实施难度大、安全风险高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三）本细则出台前已完成的项目和治理措施；
（四）已获得其他投资补助的项目（或建设内容）。
三、奖补标准
根据不同的治理措施、治理需求差异化的奖补标准，具体奖补标准如下：
（一）对于没有经济效益的水保林、封禁治理、谷坊、护村护地坝、水蚀林地治理、沟头防护、坡面截排水工程及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相关措施等，按照不高于结算价款的70%进行奖补；
（二）对于以经济效益为主的经果林、梯田、小型蓄引水工程、作业路、围网、护栏、灌溉等措施，按照不高于结算价款的50%进行奖补。
四、申报程序
（一）填写申请表。建设主体按要求填写《涞源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项目申报表》，明确建设时间、地点、内容、申请资金奖补规模等内容，由所在村委签署审核意见后报送至所在乡（镇）政府，由乡（镇）政府统一申报。
（二）审核公示。申报表经乡（镇）政府复核后，汇总提交县水利局。县水利局商财政局对项目实施的真实性、可行性和必要性通过组织专家审核或竞争比选的方式，公平公正的确定以奖代补建设主体，结果在县政府网站和涉及的乡（镇）、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日历天，并拍照备案登记。
（三）奖补对象确定。公示结束后，无异议，将公示的建设主体确定为本年度奖补对象。



附件2
涞源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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